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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18〕65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一次会议第20180169号提案的答复

王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在中心城区建公共立体停车场的建议》，已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总体情况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玉溪市中心城区机动车保有量激增，玉溪市中心城区人均机动车保有量一直处于国内前列，由于历史原因，中心城区的医院、学校、商业较为集中，但道路宽度远远不能满足市民就医、就学、上班等出行需要。安全骑行项目的实施，将中心城区部分路段的停车位调整为骑行通道，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停车位并加剧了停车难问题，而且在停车管理体制中，交通、市政、城管、交警、社区等部门都对停车场有管理职责，管理部门过多，缺乏统一长效的管理体制，管理效率低下。

此外，近两年来，中心城区大量实施海绵项目及管廊项目，这些项目具有投资额大、工期紧、任务重等特点，市民出行与施工占道的矛盾非常突出。
二、项目开展情况

（一）统筹协调，规划引领，多措并举，综合治理

为形成统一长效的停车管理体制，改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更好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市政府于2016年专题研究，明确了交通环境整治工作机制和单位分工。由市政府牵头，规划、住建、交通、交警、城管等部门迅速开展工作，根据中心城区道路交通部分区域、部分路段、部分时段拥堵的特点，认真查找“症结”，找准治理措施，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全面整治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同时由我局编制的《玉溪市整治城市交通拥堵实施方案》、《红塔区加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力度改善中心城区交通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工作方案》、《玉溪市中心城区路网布局优化实施方案》已获批复实施，市、区分别成立了以市公安局副局长、区政府副区长为组长的交通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协调落实交通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了红塔区交通秩序集中整治活动，并实行交通环境常态化管理和进展情况季度旬报制度，以便各项市政道路及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2018年5月，市政府副市长朱家伟组织相关部门专题研究中心城区交通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对中心城区中卫路、气象路等路段实地调研并召开中心城区交通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专题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实地调研发现的问题和各自职责共同研究施策，制定时间表强力推行，为人民群众出行提供方便。同时，要结合长期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采取单向限行、严管重处、科技管控、停车价格杠杆调控等多种手段立即整改并逐步推进。
规划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科学规划是改善城市停车难的根本之举。市规划局于2009年制定的《玉溪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暂行规定》对新建和改建项目进行了停车位配置要求；2013年，市规划局对2009年版的《玉溪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暂行规定》中的停车泊位配建指标进行了调整提高，并加大地下停车场的规划建设力度；2016年，结合玉溪实际，市规划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2013年版《玉溪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的各类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指标最小值进行修改和调整。对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市规划局将严格按《玉溪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年修订版）》进行审批。

目前，《玉溪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及改善提升行动规划》、《玉溪市区绿道网络规划》、《玉溪市中心城区停车系统规划（2015-2030年）》已编制完成，经批复实施，对多年形成的中心城区停车系统设施进行调研分析，对交通发展及停车需求量进行预测，对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对中心城区老城区停车进行深度挖掘，对新城区停车进行规划布局，规划提出中心城区停车发展目标：以“公交优先、绿色出行”为城市交通发展的核心，通过静态交通与动态交通的双重引导，逐步改变居民出行方式。停车设施供给采取配建为主，路外为辅、路内为补充的方式，建设形式以地下、立体为主，地面为辅，并针对建设较早的小区配建的停车设施不足，导致老旧小区停车难的现状，在公共停车设施的规划布局上向弥补居住区停车配建不足倾斜，提出近期在重要街区、重点区域，如医院、学校、大型超市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周围充分利用拆临拆违地块及公园绿地修建立体停车库。
（二）全力推进停车设施建设,强化停车管理，大力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交通资源利用效率

1.新建公共停车场及增设临时停车场。市政府于2017年3月8日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选址方案。会议研究决定同意市医院正门荷花旅社片区公共停车场项目选址方案，由玉溪市家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建设主体，迅速启动项目前期工作，拟占地8.5亩，修建1000个停车位，从而缓解聂耳小学及市医院停车难问题。目前，项目正优化可研报告，争取尽快建成投入使用，所需土地以政府入股方式投入项目建设。同时市人居办已增设2座临时停车场，地址位于棋阳路市人民医院旁和聂耳路泷水塘中医院斜对面，分别占地30亩（800个停车位）、50亩（1000个停车位），已于2017年4月底投入使用，极大了缓解了市医院及中医院的停车难问题。

2.强化停车管理，合理在中心城区增设停车位。目前红塔区中心城区的占道停车位约2016个，各市政道路共设有45处公示牌引导停车，由城市管理局按《云南省玉溪城市管理条例》、《玉溪市红塔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管理办法（试行）》、《玉溪市红塔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等规章制度及发改委相关要求对收费及免费停车位实施管理，并结合中心城区停车状况等实际因素，在新纳入管理的车位中合理增设免费停车位。同时为缓解文化路学校接送高峰拥堵，经市住建局协调，“极中心”地下停车场向市民提供免费停车20分钟，超时按半价收费，有效缓解交通拥挤和车辆乱停放问题。

3.减少施工对交通的影响，对交通法规进行宣传。为减少市政项目施工对交通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局拟定了《市政项目建设交通保障方案》并组织实施，充分评估项目建设对正常交通、群众出行、周边环境的影响，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强化工程施工监管，合理设置施工点，做好开工前期准备。尽可能缩短施工工期，降低工程施工对市民的影响，及时发布交通路况、项目施工进度、施工路段等信息，提醒市民合理规划出行，切实处理好市政工程建设与群众出行的关系。

4. 公交优先、绿色出行。玉溪市中心城区安全骑行建设项目通过三年的实施建设并于2017年投入试运营，对加快玉溪城市化建设、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减轻机动车尾气污染、倡导市民低碳出行和环保健身发挥出明显的社会综合效益，得到市民青睐和社会普遍赞誉。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进一步加大宣传。通过电视、报纸、宣传活动等多种手段，向广大市民宣传海绵项目、管廊项目的建设内容及目的，恳请广大市民从城市发展的大局出发，对市政项目施工期间的种种不便给予理解，对施工期间采取的各种交通疏导措施予以配合；同时，积极倡导绿色出行，鼓励广大市民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或以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健康出行方式。

（二）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对当前施工组织及交通疏解方案，并做进一步优化：一是按照“一个项目、一套方案”的原则，优化交通疏导方案，加强道路交通现场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保畅措施，确保不出现严重交通拥堵；二是严格规范施工管理，按照“精细化组织、超常规管理”的要求，重点优化老城区道路海绵项目及管理项目施工方案，通过多次论证、压缩围挡、错时施工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交通的影响；三是合理安排涉及影响中心城区交通出行建设项目的施工组织方案，在建项目进一步优化时序安排、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减少新增堵点。

同时针对您提出的其他建议，我局将加快与规划、交通、国土等部门进行对接研究，科学系统制定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建设计划，按照“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原则迅速启动公共停车设施项目建设，并作为长期工作来抓；同时，由红塔区城管局对全市所有停车场进行一次全面调研，摸清底数、提出方案，尽快实施路面和地下停车场差异化收费管理。盯住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加强与企业、部门、小区沟通对接协商，推动我市停车管理规划的落地见效；积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拓宽融资渠道，探索停车场项目建设的合作模式（PPP、招商引资等），促进停车场项目及早落地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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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7日
（联系人及电话：谷军杰  15096723562）
抄送：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市政协提案委、市规划局、红塔区政府。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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